
致估价委托人函

绵阳髙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：
承蒙委托，我公司根据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，按照国家规定 

的技术标准和程序，遵循估价原则，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，选用适宜的估 

价方法，完成了本次估价项目。
估价目的：为司法拍卖（变卖）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依据。
估价对象：估价对象为位于涪城区花园南街6号丽景花城二期A3栋 

21层7号的住宅用途房地产，建筑面积为135.24平方米，含相应分摊的 

土地使用权面积。
价值时点：2021年4月27日。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。
估价方法：比较法。
估价结果：估价人员在贵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基础上，依据《中华人 

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 

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等法律法规，根据估价目的，遵循估 

价原则，按照估价工作程序，详细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，综合 

确定估价对象在2021年4月27日满足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及报告使用 

说明条件下的估价结果如下表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